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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火炬统计口径企业情况
	—
	—
	—

	火炬统计企业数（QA1≥QA5、QA8、QA2、QA6、QA7、QA3）
	个
	QA1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个
	QA5
	

	其中：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个
	QA8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个
	QA2
	

	其中：上市企业（不含新三板、地方四板挂牌）
	个
	QA6
	

	其中：新三板挂牌企业
	个
	QA7
	

	其中：营业收入超亿元企业
	个
	QA3
	

	年末从业人员
	人
	QB1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从业人员
	人
	QB3
	

	工业增加值
	千元
	QJ
	

	其中：制造业企业增加值
	千元
	QJ2_3
	

	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
	千元
	QJ2_1
	

	其中：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
	千元
	QJ2_2
	

	工业总产值（QC1≥QC3）
	千元
	QC1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
	千元
	QC3
	

	营业收入（QD1_1≥QD3,QD1_1≥QE1）
	千元
	QD1_1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
	千元
	QD3
	

	其中：工业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
	千元
	QD3_1
	

	进出口总额（QE0≥QE1）
	千元
	QE0
	

	其中：出口总额（QE1≥QE3）
	千元
	QE1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
	千元
	QE3
	

	其中：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
	千元
	QE3_1
	

	利润总额
	千元
	QF4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利润总额
	千元
	QF4_1
	

	其中：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总额
	千元
	QF4_2
	

	净利润
	千元
	QF1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净利润
	千元
	QF3
	


续表一：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其中：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净利润
	千元
	QF3_1
	

	实际上缴税费总额（QG1≥QG3）
	千元
	QG1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实际上缴税费总额
	千元
	QG3
	

	其中：工业高新技术企业实际上缴税费总额
	千元
	QG3_1
	

	实际减免税费总额（QM≥QM1+QM2）
	千元
	QM
	

	其中：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
	千元
	QM1
	

	享受研发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
	千元
	QM2
	

	二、高新区全口径指标数据
	—
	—
	—

	高新区园区生产总值（GDP）（全口径）
	千元
	QGDP
	

	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QGDP_1≥QGDP_2）
	千元
	QGDP_1
	

	其中：工业增加值
	千元
	QGDP_2
	

	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
	千元
	QGDP_3
	

	高新区全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
	千元
	QK1
	

	其中：民间投资
	千元
	QK1_3
	

	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千元
	QK1_1
	

	其中：制造业投资
	千元
	QK1_2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
	QK2
	

	高新区财政总收入（QN1≥QP1）
	千元
	QN1
	

	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千元
	QP1
	

	高新区税收收入
	千元
	QQ1
	

	其中：工业企业税收收入
	千元
	QQ1_1
	

	规模以上服务企业营业收入
	千元
	QR01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
	千元
	QR02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千元
	QC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千元
	QC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千元
	QR03
	

	全口径出口总额
	千元
	QE1_2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总额
	千元
	QE1_3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千元
	QR04
	

	其中：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千元
	QE2_1
	

	高新区工商注册企业数（QL1≥QL2）
	个
	QL1
	

	当年新增注册企业数
	个
	QL2
	


续表二：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其中：工业企业
	个
	QL2_3
	

	其中：民营企业
	个
	QL2_1
	

	其中：外资（含港澳台）企业
	个
	QL2_2
	

	当年新增就业人员数
	人
	QL4
	

	其中：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
	人
	QL4_1
	

	其中：从事科研或科研辅助工作的应届毕业生
	人
	QL4_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填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情况。由国家高新区管委会汇总火炬统计口径企业和园区整体情况填报。
2.本表请各国家高新区务必于报告期次年1月25日前将审核过的报表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统计调查系统填报，同时将领导签字盖章的纸件作为附件上传。
3.审核关系：
（1）QA1≥QA5、QA8、QA2、QA6、QA7、QA3	（2）QB1≥QB3			（3）QJ≥QJ2_3
（4）QJ2_1≥QJ2_2		                       （5）QC1≥QC3			（6）QD1_1≥QD3	
（7）QD1_1≥QE1                              （8）QE0≥QE1		     （9）QE1≥QE3	
（10）QG1≥QG3                               （11）QM≥QM1+QM2	
（12）QGDP≥QGDP_1+QGDP_3	              （13）QGDP_1≥QGDP_2
（14）QN1≥QP1					         （15）QL1≥QL2			（16）QK1≥QK1_1

指标解释
 
火炬统计口径企业指在国家高新区范围注册的具有独立核算法人资格的以下几类企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并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备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且证书于报告期年底尚在有效期内的企业；全部工业企业；应用高技术进行设计、施工以及技术装备的建筑业企业；符合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国家科技服务业统计分类（2018）》《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的服务业企业；符合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的企业；全部境内外上市企业及新三板、地方四板挂牌企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指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行业；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高新技术企业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并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备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且证书于报告期年底尚在有效期内的企业。
上市企业（不含新三板、地方四板挂牌）指截至报告期末高新区在境内外股票交易市场上市（不含新三板、地方四板）的各类企业数，不包含上市公司的关联企业、子公司、分公司等非上市企业主体。
新三板挂牌企业指截至报告期末高新区内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转让的各类企业数，不包括挂牌企业的关联企业、子公司、分公司等非上市企业主体。新三板，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平台。
营业收入超亿元企业指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
年末从业人员指年度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其中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和在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工业增加值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工业总产值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营业收入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进出口总额指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技术和服务交易的总金额。包括对外贸易实际进出口货物，来料加工装配进出口货物，国家间、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物资和赠送品，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捐赠品，租赁期满归承租人所有的租赁货物，进料加工进出口货物，边境地方贸易及边境地区小额贸易进出口货物（边民互市贸易除外），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进出口货物和公用物品，到、离岸价格在规定限额以上的进出口货样和广告品（无商业价值、无使用价值和免费提供出口的除外）、从保税仓库提取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进口货物，以及其他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及服务等。该指标可以观察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总规模。我国规定出口货物按离岸价格统计，进口货物按到岸价格统计。
出口总额指实际输出我国国境的货物和服务总金额。包括对外贸易实际出口的产品、商品、出售给境外企业的技术或者为外商提供服务获得收益的总金额，包括外商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生产的产品价值，以及对境外技术合同或者服务实现金额。
利润总额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利润总额为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减去营业外支出后的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净利润指企业实现的利润在上交国家所得税后的剩余部分，按会计“损益表”中“净利润”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实际上缴税费总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年度内因生产经营等活动而实际上缴的各项税金、特种基金和附加费，包含印花税、土地使用税、房地产税及教育附加费等，不包含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关税。按当年实际发生额填报。
实际减免税费总额指报告期内企业根据国家或地方政府有关政策，实际享受的各种减免税总额。包括税率式减免、税基式减免和税额式减免三类。具体包括已申报已审批、非申报、非审批的征前减免和退库减免。其中，征前减免包括所得税加计扣除减免、欠税抵顶减免、对个体工商户提高起征点减免等；退库减免包括税务部门审批办理的先征后退（即征即退）、财政部门审批办理的流转税先征后退减免。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指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依法享受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额，按填报期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如本年实际发生的减免额为零，即填0。对填报期上年应获得减免但未予实施，而实际在填报期年度获得减免的，须计入填报期填报。
享受研发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指报告期内企业按照有关政策和税法规定税前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活动费用所得税，按填报期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如本年实际发生的减免额为零，即填0。对填报期上年应获得减免但未予实施，而实际在填报期年度获得减免的，须计入填报期填报。
高新区全口径指标数据指填报高新区园区全口径情况及参与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统计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情况。
高新区园区生产总值（GDP）（全口径）指报告期内高新区全口径地区生产总值，由高新区管委会从上级统计部门获得。
第二产业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工业指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对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具体包括：（1）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如采矿、晒盐等（但不包括禽兽捕猎和水产捕捞）；（2）对农副产品的加工、再加工，如粮油加工、食品加工、缫丝、纺织、制革等；（3）对采掘品的加工、再加工，如炼铁、炼钢、化工生产、石油加工、机器制造、木材加工等，以及电力、自来水、煤气的生产和供应等；（4）对工业品的修理、翻新，如机器设备的修理等。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具体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指报告期内高新区内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城镇个体户进行的计划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包括原口径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农村企事业组织项目投资。
民间投资指具有集体、私营、个人性质的内资调查单位以及由其控股（包括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调查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单位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类型和控股情况来确定，包括：（1）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的集体、股份合作、私营独资、私营合伙、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个体户、个人合伙等纯民间主体的固定资产投资；（2）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的混合经济成分中由集体、私营、个人控股的投资主体单位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指项目行业编码在06到46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制造业投资指项目行业编码在13到43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指报告期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较上年增长速度。
财政收入指国家财政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实现国家职能的财力保证。主要包括：（1）各项税收：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出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等。（2）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财政收入按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划分为中央本级收入和地方本级收入。
高新区财政总收入指包括财政部门组织的收入、税务部门组织的收入等，是财政大收入的概念。没有一级财政权力的高新区，请填0。
税收收入指国家高新区内国家税收部门以及地方税收部门所征收的所有税收，不包括关税和海关代征的其它税收（进口货物增值税、进口货物消费税）。
规模以上企业是经济指标达到一定水平的企业的统称，指与国家统计局相关标准一致，参与国家统计局一套表报送的企业，具体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有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资质）、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行业；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的统称。“四上”企业数量指填报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的以上范围的企业数量。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指批准的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的实际执行数，即根据批准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实际缴付的出资额和企业投资总额内的外国投资者以自己的境外自有资金实际直接向企业提供的贷款。
高新区工商注册企业数指截至报告期末在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所有企业个数。
当年新增注册企业数指报告期内在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新增的登记注册的企业个数，不含个体工商户。
当年新增就业人员数指报告期内高新区所辖范围内企业、机构、科研院所等新增录用的从业人员。
当年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指报告期内高新区所辖范围内企业、机构、科研院所等当年在境内各类高校毕业生中招收的应届毕业生（包含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学生）。
从事科研或科研辅助工作的应届毕业生指报告期内高新区所辖范围内企业、机构、科研院所等当年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中主要从事科研或科研辅助工作的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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